
附件

福建省审计厅权责清单

表一：行政处罚（共16项）

事项 

编码
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蠶 内设机构或责任 

单位
行使层级 备注

对违反规定拒 

绝或者拖延提 

供与审计爭项 

有关的资料 

的，或若提供 

的资料不真实 

、不完整或者 

拒绝、阻碍检 

杳的处罚

（含3个子 

项）

1.违反规定 
拒绝或者拖 

延提供与审 

计事项冇关 

资料的处罚

1. 《中计法》
第四十三条被审讣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汁事项有关 

的资料的，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的，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由审计 

机关责令改止，口J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止的，依法追究责任。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571
第四十七*被市计帕位违反审计法和本条例的规定，拒绝、拖延提供与审 

汁略项有关的资料，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 

市审il机关贵令改」E，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对被审计单位可 
以处h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2万 

元以卜的罚款，审计机关认为应当给子处分的，向右关主管机关、单位提出给沪 

处分的逑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贵任。

行政 

处罚

审计厅各业务处 

及派出审讣处
省级

2.违反规定 
提供的资料 

不真实、不 

完整事项的 

处罚

3.违反规定 

拒绝、阻碍 

检含的处罚

对被市计单位 

违反国家规定 

的财务收支行 

为的处罚

1. 《市计法》

第四1•六条对被审讣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审计机关、人民 
政府或昔有关主管部门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区别惜 

况采取前条规定的处理措施，并可以依法给子处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计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571号）
第四十九条 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审计机关在法定 

职权范围内，区别情况采取审汁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处理措施，可以通报批评， 

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审计机关认为应当给了处分的，向有 
关主管机关、单位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法律 

、彳J政法观对被审计驻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处理、处罚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行政 

处罚

审计厅各业务处 

及派出审讣处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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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仍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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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变换名 

称征收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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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码 

事
编

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事项 
类别

内设机构或责任 

单位
行使层级 备注

1.隐瞒应当 
上缴的财政 

收入的处罚

2.滞留、截 
留、挪用应 

当上缴财政 

收入事项的 

处罚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公布，国务院令第588号 
修订）

对违反国家财 

政收入上缴规 

定的处罚

（含5个子

项）

3.坐支应当 
上缴的财政 

收入事项的 

处罚

第四条财政收入执收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违反国家财政收入上缴规定 

的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收缴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限期 

退述违法所得。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隐瞒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

行政 

处罚

审计厅各业务处 

及派出审计处
省级

4.不依照规 
定的财政收 

入预算级次

、预算科目 

入库的处罚

（二） 滞留、截留、挪用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

（三） 坐支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

（四） 不依照规定的财政收入预算级次、预算科目入库；

（五） 违反规定退付国库库款或者财政专户资金。

5.违反规定 

退付国库库 

款或者财政 

专户资金的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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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编码
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项
别

内设机构或责任 

单位
行使层级 备注

对违反国家有 

关上解、下拨 

财政资金规定 

的处罚

（含5个子
项）

1.延解、占 
压应当上解 

财政收入的 

处罚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公布，国务院令第588号 

修订）

第五条 财政部门、国库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冇卜•列违反国家有关上解、下拨 

财政资金规定的行为之…的，责令改止，限期退还违法所得。对单位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对r［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血接责任人员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 

分；惜节较重的，给了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延解、山压应当上解的财政收入；

（-）不依照预算或者用款计划核拨财政资金；

（三） 违反规定收纳、划分、留解、退付国库库款或者财政专户资金；

（四） 将应当纳入国库核算的财政收入放在财政专户核算 ；

（五） 擅口动用国库库款或者财政专户资金。

行政 

处罚

审计厅各业务处 

及派出审计处
省级

2.不依照预 
算或若用款 

汁划核拨财 

政资金的处 

罚

3.违反规定 
收纳、划分 

、留解、退 
付国库库款 

或者财政专 

户资金的处 

罚

4.将应半纳 
入国床核算 

的财政收入 

放在财政专 

八核算的处 

罚

5.擅自动用 
国库幷款或 

昔财政方户 

资金的处罚



事项 

编码
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事项 

类别

内设机构或责任 

单位
行使层级 备注

对违反规定使 

用、骗取财政 

资金行为的处 

罚

（含4个了

项）

1.以虚报、 
冒领等丁•段 

骗取财政资 

金的处罚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公布，国务院令第588号 
修订）

第六条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卜•列违反规定使用、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 

z •的，责令改疋，调整有关会讣账目，追回有关财政资金，限期退还违法所得 
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 

「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 

分：

（-）以虚报、冒领等乎段骗取财政资金；

（二）截留、挪用财政资金；

（二）滞留应当下拨的财政资金；

（四）违反规定扩大开支范围，提高开支标准。

S
审计厅各业务处 

及派出审计处
省级

2.截留、挪 
用财政诜金 

的处罚

3.滞囲应当

卜拨财政资 

金的处罚

4.违反规定 
扩大开支范 

伟1，提高丿卜 
支标准的处 

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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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编码
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项
别

内设机构或责任 

单位
行使层级 备注

对违反国家有 

关预算管理规 

定行为的处罚

（含6个子 

项）

1.虚增、虚 
减财政收入 

或者财政支 

出的处罚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笫427号公布，国务院令第588号 
修订）

第七条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冇下列违反国 

家冇关预算管理规定的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追回冇关款项，限期调整冇关预 

算科目和预算级次。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育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IT•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了撤职处分：

（一）虚增、虚减财政收入或者财政支出；

（-）违反规定编制、批复预算或者决算；

（三） 违反规定调整预算：

（四） 违反规定调整预算级次或者预算收支种类；

（五） 违反规定动用预算预备费或者挪用预算周转金；

（六） 违反国家关于转移支付管理规定的行为。

行政 

处罚

审计厅各业务处 

及派出审计处
省级

2.违反规定 

编制、批复 

预算或者决 

算的处罚

3.违反规定 

调幣预算的 

处罚

4.违反规定 
调整预算级 

次或者预算 

收支种类的 

处罚

5.违反规定 
动用预算预 

备费或苕挪 

用预算周转 
金的处罚

6.违反国家 

关J：转移支 
付管理规定 

彳J•为的处罚



事项 

编码
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芻 内设机构或责任 

单位
行使层级 备注

对违反国有资 

产管理的规 

定，擅白占有 

、使用、处買 

国仃资产的处 

PJ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公布，国务院令第588号 

修订）

第八条国家机关及人丄作人员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擅自占有、使川 

、处還国有资产的，责令改止，调整有关会计账冃，限期退还违法所得和被侵占 

的国仃资产.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若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具他百接 

贲任人员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匝的， 

给予幵除处分。

行政 

处罚

审计•厅各业务处 

及派出审计处
省级

対违反规定擅 

自提供担保的 

处罚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 

第427号公布，国务院令第588 y-修订）
第十条 国家机关及具匸作人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国家冇关 

规定，擅自提供担保的，贵令改匸，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 

评°対直接负责的卞管人员和共他首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人过处 

分：造成损失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开除处分。

行政 

处罚

审计厅各业务处

及派出审计处
省级

对违反国家冇 

关账户管理规 

定，擅自在金 

融机构开立、 

使用账户的处 

罚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公布，国务院令第588号 
修订）

第十•条国家机关及其丄作人员违反国家有关账户管理规定，損自在金融 

机构歼立、使用账户的，责令改止，调幣有关会计账目，追回有关财政资金，没 

收违法所得，依法撤销損自开立的账户。对单位给了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肓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冑接责任人员给卩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P撤职或若 

丿1：除处分C

行政 

处罚

审计•厅各业务处 

及派出审计处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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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编码
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蠶 内设机构或责任 

单位
行使层级 备注

1.截留、挪 

用国家建设 

资金事项的 

处罚

対违反国家有 

关投资建设项 

目规定行为的 

处罚

（含4个子 

项）

2.以虚报、 

目领、关联 

交易等『•段 

骗取国家建 

设资金的处 

罚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公布，国务院令第588号 

修订）

第九条 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违反国家有关投资建设项冃规定的行为之一的， 

责令改止，调整冇关会计账日，追M被截留、挪用、骗取的国家建设资金，没收 

违法所得，核减或者停止拨付工程投资。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其直接 

负贞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育•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公务员的，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
行政 

处罚

审计厅各业务处 

及派出审汁处
省级

3.违反规定 
超概算投资 

的处罚

较亜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截帘、挪用国家建设资金；

（：）以虚报、冒领、关联交易等乎段骗取国家建设资金；

（三） 违反规定超概算投资；

（四） 虚列投资完成额。

4.虚列投资 
完成额的处 

罚



事项 

编码
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内设机构或责任 

单位
行使层级 备注

对国家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违 

反规定挪用、

骗取有关资金 

行为的处罚

（含3个了 
项）

1.以虚报、 
目领等『•段 

骗取政府用 

贷或者•担保 

的外国政府 

贷款、国际 

金融组织贷 

款的处罚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公布，国务院令第588号 
修订）

第十••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卜冽行•为之•的，责令改止，调整有关 

会11账目，追回被挪用、骗取的有关资金，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 

通报批评。对M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儿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级处分；情节较重 
的，给「撤职处分：情节严車的，给了，开除处分：

（•）以虚报、目领等手段骗取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 

融纠织贷款；
（二）詁留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三）截留、挪用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政
罚 

行
处

审计厅各业务处 

及派出审计处
省级

2.滞留政府 
承贷或呂担 

保的外国政 

府贷款、国 

际金融组织 

贷款的处罚

扌
贷
的
贷
金
款 

伙
承
保
府
际
贷 

師
府
担
政
国
织
罚 

褐

政

者

国

、
组
处 

3.
用
或
外
款
融
的

对违反规定不 

缴或者少缴财 

政收入彳J：为的 
处罚

（含2个子

项）

1.隐瞒应当 
卜•缴的财政 

收入的处罚

《财政违氷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公布，国务院令第588号 

修订）

第十三条企业和个人冇下列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行为之•的，责令改 

II：.调整有关会计账目，收缴应当1：缴的财政收入，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10%以上30%以下的罚款；对育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J【•他口接责任人员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隐蹒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

（J截昭代收的财政收入。

政
罚 

行
处

审计厅各业务处 

及派出审计处
省级

2.截留代收 

的财政收入 

的处罚

1



项
码 

事
编 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内设机构或责任 

单位
行使层级 备注

对金业和个人 

违反规定调整 

冇关会计账 

目，使用、骗 

取有关资金行 

为的处罚

（含4个子 

项）

1.虚报、昌 
领等于段张 i 
取财政资金 

以及政府承 

贷或者担保 

的外国政府 

贷款、国际 

金融组织贷 

款的处罚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公布，国务院令第588号 

修订）

第十四条企业和个人有卜列行为之•的，责令改止，调整有关会计账目， 

追回违反规定使用、骗取的有关资金，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被骗取有 

关资金10%以上50%以卞的罚款或者被违规使用有关资金10%以上30%以下的罚 

歎：对玄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 

款.

（-）以虚报、冒领等丁段骗取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 

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二）挪川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 
贷款”

'（三）从无偿使用的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 

金融组织贷款中非法获益。

第十五条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有财政违法行 

为的，依照本条例有关国家机关的规定执行；但其在经背活动中的财政违法行 

为，依照本条例第十亠条、第十四条的规定执行。

行政

处罚

审计厅各业务处 

及派出审讣处
省级

2.挪川财政 

资金以及政 

府承贷或者 

担保的外国 

政府贷款、 

国际金融组 

织贷款的处 

罚

3.从无偿使 

用的财政资 

金以及政府 

朋贷或者担 

保的外国政 

府贷款、国 

际金融组织 

贷款中非法 

获益的处罚

4.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儿他社会 

组织及具1： 
作人员冇财 

政违法行为 

的处罚



事项 

编码
权贵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内设机构或责任 

单位
行使层级 备注

对违反财政收 

入票据管理规 

定行为的处罚

（含4个子 

项）

1.违反规定 
印制财政收 

入栗抓的处 

罚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公布，国务院令第588号 

修订）

第十六条单•位和个人冇下列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的行为之•的，销 

毁非法卬制的票据，没收违法所得和作案工具。对讥位处5000元以上10万元以卜 

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克接责任人员处3000兀以上5万兀以下的 

罚款"属丁•国家公务员的，还应当给了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了开 

除处分：

（-）违反规定卬制财政收入票据：

（：）转借、串用、代开财政收入票据；

（三） 伪造、变造、买卖、擅自销毁财政收入票据；

（四） 伪造、使用伪造的财政收入票据监（印）制章。

S
 

1

审计厅各业务处 

及派出审计处
省级

2.转借、串 

用、代丿1：财 
政收入栗据 

的处罚

:仁伪造、变 

造、买实、 

損自销毁财 

政收入栗据 

的处罚

1.伪造、使 

用伪造的财 

政收入票据 

监（印）制 

章的处罚

位
财
定
财
具
罚 

甲
反
规
放
者
处 

对
违
的
私
或
的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公布，国务院令第588号 

修订）

第十七条单位和个人违反财务管理的规定，私存私放财政资金或者其他公 

款的，责令改止，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私存私放的资金，没收违法所得。对 

单位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卜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20007E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屈于国家公务员的，还应当给予记大过处 
分：怙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政
罚 

行
处

审计厅各业务处 

及派出审计处
省级



-表二：行政强制（共1项）

事项 

编码

S
注 备

毁

的

.^
的
请 

丁

通

为

户 

攵

倉

「

収

出

妇

猖

妇

和
 

篡
支 

时
定
提 

收
批
收 

倔 

断

别

必

亦

法

财

责

财
#• 

隐
财 

.
八
国
民 

、
负

、

业 

少
条
生
积

对

府

在 

对

制

冇

叭

狗 

祛

他

、
•

转

必

政

冲

咲

似

和

款

以
 

和

；
一
卸
代
时

人

对

廿

权

駙

关
怖
奴 

纟

第

计

馬

市

上
•
： 

审

/!•
政
诵
审
诟

级 省



表三：行政监督检查（共16项）

事项 

编码
鹹
位 

肪
单 注 备

对本级各部门 

和下级政府预 

算的执行情况 

和决算及其他 

财政收支审il 
监替

伸
亠
八
以
倔
切
条
如 

十

算

30
四
本 

1.
第

决

2.
第

第
, 

和

令

算
 

况 

府 

决

政
督
查 

行
监
检

对

、

/
!
 

i+-3
対

M
E

EA
忙

泊
E
 

对
社
监

J
行政 

监督 

检查

nF

1

ff 

一
 

常

n
It
十

*

第

政
督
査 

行
监
检

p
F  一

惴

R
憋
侧
督 

S
D

计
十
嚴 

C

第
和

政
督
査 

行
监
检



事项 

编码

碍
位 

财
单 注 备n

政
督
査 

行
监
检

O
一
—

n
政
督
査 

行
监
检

1F

n
it'
伙
協 

市
位
监

政
督
査 

行
监
检

E
n

-U
少
务
机 <
 
律 

prt
ff)
第
帕
依
寿 

屮
试 

，
有 

的
他

政
督
査 

行
监
检

S
行政 

监督 

检査

级省



事项 

编码

1

戦
注 备y

、
调

级 省

包

占

X'
计H

审
査 

附

在

:o

1.
第

肉

2.
第
血
帕
歯

S
摘

和
计
督
的
作 

导
申
监
位
丄 

指
于
计
单
计

n

民

lk- 

计

必

押

华

一

、⑴
 

审

中

"

以 

§
 1

-  £
 

纟
计
村 

1
.

第

立
2
.

第
如

政
督
査 

行
监
检

桶
处 

帕
督

E

sr

毛
第
管

计
T

唤

「«v

1



事项 

编码
注 备

仲
第
帝

政
督
查 

行
监
检

1
喰一

S
釣


